附件2

《泰州市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助力“大海新晨”产业体系建设若干政策措施（公开征求意见稿）》解读

近日，市政府办公室牵头起草了《泰州市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助力“大海新晨”产业体系建设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措施〉）》，现解读如下：
1、 起草背景和依据
2023年下半年，党中央和省委先后召开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文章。2024年以来，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江苏省促进私募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和《关于促进江苏省区域性股权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旨在进一步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同时，2023年市政府出台的《泰州市支持企业上市若干政策措施》部分条款不符合《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有关要求，市政府办公室出台的《泰州市促进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将于2025年年底到期。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金融工作会议部署，持续打造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更好服务泰州“大海新晨”产业体系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制定出台《若干政策措施》。
二、起草过程
今年10月份，市政府办公室在同市司法局、财政局、科技局及各市（区）政府办、泰州医药高新区党政办积极沟通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外地经验和做法，研究形成了《若干政策措施》（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若干政策措施》由10个部分构成，分为四大方面，具体如下：
（一）围绕推动企业上市，加强辅导培育，优化政务服务。一是夯实上市后备企业培育，每年精选50家左右优质科技型企业实施重点培育；二是优化上市政务服务，落实“专项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记录证明”，认真做好企业上市过程中合法合规情况认定；三是夯实区域性股权市场塔基功能，鼓励各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区域性股权市场进行规范培育。
（二）围绕服务上市企业，运用资本工具，提升发展质量。一是支持上市企业做优做强，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配股、增发、可转债等形式进行股权再融资；二是强化困难上市公司帮扶，支持国有企业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债务重组、兼并收购等手段，投资入股上市公司。
（三）围绕创投赋能企业，培育耐心资本，提升对接效能。一是集聚发展优质股权投资机构，对在本市新设立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按照当年实际募集到位的社会资本资金规模分别给予相关基金管理人一次性奖励；二是鼓励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对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本市创新型企业的，给予相关基金管理人相应奖励；三是持续开展“创投机构面对面”融资路演活动，建立健全被投企业项目库，推动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为被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股改上市等提供精准支持；四是营造支持股权投资基金敢投愿投的良好氛围；五是对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在江苏股交中心挂牌或纯托管的泰州企业，给予被投企业相应奖励。
（四）围绕加强协调保障，建立工作机制，强化保障水平。一是建立泰州资本市场工作协调机制，加大对资本市场工作的统筹推进力度；二是市相关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及时解决需要市级层面协调的上市服务问题；三是各地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解决拟上市和已上市企业遇到的矛盾问题。
四、范围期限
[bookmark: _GoBack]《若干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